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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olice行動平台

警政署自2007年起建置M-Police行動平

台，供基層員警執勤時查詢各種資料。



M-Police行動平台

M-Police可連結「警政巨量資訊平台」，

警員可即時查詢所需資料。



M-Police行動平台

M-Police串聯各部會保管的民眾個資，

讓警員進行跨資料庫的查詢、檢索。



個資法的基本規範架構

公務機關在民眾個資的蒐集、處理、

利用上，若未取得當事人同意，即必

須符合個資法的相關要件，並受到嚴

格管控與監督，包括是否具備應受保

護的公共利益，以及是否符合必要性

等比例原則。



個資法的基本規範架構

▪ M-Police可串聯其他資料庫

＊ 各機關原本掌有的民眾個資，若容許讓警

員使用M-Police進行串聯與檢索，會構成

個資法所稱的「處理」與「利用」，甚至

形成「原始蒐集目的外的利用」。



個資法的基本規範架構

▪ M-Police的人臉辨識功能

＊ 警政署建置M-Police的目的之一，是要讓

警員可以查詢警政相片，進行人臉辨識。

在此過程中，民眾的人臉生物特徵不但被

蒐集，還被進而處理與利用



個資法的基本規範架構

▪ 2019年警政署給立法院的人臉辨識系統報告

＊ M-Police可以讓警員查詢人臉個資，並進

行人臉辨識查詢

＊ M-Police的警用行動電腦共15,849部，有權

使用查詢功能的外勤員警共46,011人

＊ 100年4月13日至108年4月12日，該系統共被

查詢939,359次



M-Police的人臉辨識功能與個資保護

▪個資法第8條：公務機關蒐集民眾個資前，

必須明確告知蒐集的目的與利用的方式

＊ 戶政機關蒐集民眾個資時，有告知這些個

資未來會被串聯到M-police嗎？？？

＊ 不用事前告知的例外條款：警方進行人臉

辨識查詢，算是「執行法定職務+必要」？



M-Police的人臉辨識功能與個資保護

▪個資法第8條：公務機關蒐集民眾個資前，

必須明確告知蒐集的目的與利用的方式

＊ 不用事前告知的例外條款：「告知將妨害

公共利益」？

=>追緝逃逸的重大殺人案件兇嫌？

=>查找集會遊行場合中有無「熟面孔」？



M-Police的人臉辨識功能與個資保護

▪個資法第9條：公務機關對民眾個資進行處

理、利用前，必須明確告知利用的方式

＊ 警方使用M-Police進行人臉辨識時，有事

先告知當事人嗎？？？

＊ 不用事前告知的例外條款：「執行法定職

務+必要」、「告知將妨害公共利益」？



M-Police的人臉辨識功能與個資保護

▪個資法第15條：公務機關對個資蒐集與處

理，應有特定目的；若未經當事人同意，即

應在「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

＊ 警方使用M-Police進行人臉辨識時，有何

「法定職務」的存在？「法」在哪裡？

＊ 警方進行人臉辨識時，是否每一筆查詢都

確定在執行職務的「必要」範圍內？



M-Police的人臉辨識功能與個資保護

▪個資法第16條：公務機關對民眾個資的利用，

應在「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並與蒐

集的目的相符

＊ 戶政機關蒐集民眾個資，事後又提供給警

方進行M-Police的資料庫串聯、比對與辨

識，這種利用有符合原始蒐集目的嗎？



M-Police的人臉辨識功能與個資保護

▪個資法第16條：「目的外利用」的正當事由

＊ 「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 「為免除當事人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

之危險」

＊ 「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M-Police的人臉辨識功能與個資保護

▪個資法第16條：「目的外利用」的正當事由

＊ 第2款明確要求個資的目的外利用，就算

是為增進公共利益，也必須衡量必要性，

亦即必須在具體個案中衡量公益與私益

＊ 大法官釋字第603號解釋：人民申辦身分

證被要求捺指紋，若是為了防偽、辨識路

倒、無名屍等，也損益失衡、不符比例



M-Police的人臉辨識功能與個資保護

▪民眾個資的資料庫建置與串聯，應法律保留

＊ 釋字第603號解釋：國家大規模蒐集民眾個

資而建置資料庫儲存，應以法律明定蒐集

目的、與公益目的的必要性與關聯性，並

文禁止目的外使用。

＊ 戶政資料、人臉生物特徵，毫無法律依據

就送給警政署串聯、檢索與比對？？？



M-Police的人臉辨識功能與個資保護

▪警察職權行使法作為人臉辨識的法律依據？

＊ 警政署主張的法律依據：警職法第6、7條

＊ 查證身分 = 進行人臉辨識？？？

＊ 警職法第6、7條及大法官釋字第535號解釋，

都不容許警方不顧時間、地點、對象任意

進行臨檢盤查

＊ 大法官：警政署你當我塑膠？？



M-Police的人臉辨識功能與個資保護

▪在集會遊行場合進行人臉辨識？

＊ 大法官釋字第718號解釋：國家應有效保護

集會遊行安全，使參與者在毫無恐懼的情

況下行使集會自由權利

＊ 在集會遊行的脈絡下，行政目的必須更加

退讓，國家應優先保護民眾的個人權利



結論

現行警方使用M-Police行動平台進行人

臉辨識，欠缺相關法制規範架構，何

種時間、地點與要件之下可以進行查

詢、各資料庫間如何串聯比對、個資

的儲存情形等，都付之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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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政署 

「人臉辨識系統書面報告」說明資料 

108.04.17 

一、 警政署人臉辨識標案資訊，如建議書徵求說明書、

申請計畫書、合約。 

標案名稱：檢附警政署「108年警政雲端運算建

置案」合約書，內含「建議書徵求說明書」（如附

件 1）。 

 

二、 警政署計畫執行至今與人臉辨識系統有關之報

告或會議紀錄。檢附 103 年 5 月 21 日立法院內

政委員會考察內政部警政署 M-Police 警用行動

電腦運作情形會議紀錄（如附件 2）。 

 

三、 警政署內部使用人臉辨識系統的申請程序流程、

稽核程序、主管許可及使用量過多等。 

（一） 申請程序流程：依據「警用行動電腦使用管理

要點」申請系統使用權限，執勤前持領機證向

保管或值班人員領取領用警用行動電腦，退勤

應立即繳還警用行動電腦及取回領機證。 

（二） 稽核程序：員警使用前必須具備使用權限方可

登入系統，無權限者不得使用，且每筆查詢紀

錄均有紀錄可稽，依據「警用行動電腦使用管

理要點」及日誌稽核規定辦理稽核，以保障民

眾隱私權益。 

主管、設備保管人針對異常對象查詢、非勤務

時段查詢及查詢量異常實施定期、不定期稽核，

於每月十日前下載前一個月之警用行動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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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紀錄，供使用人員查閱，並由單位主管稽

核管考，作成稽核書面紀錄備查，相關查詢紀

錄電子檔應妥善保存五年供資安稽核。 

（三） 主管許可：員警因勤務、業務需要使用 M-

Police行動載具，應先填寫使用權限申請表，

經所屬單位主管核定後始可使用。 

（四） 使用量過多：為督促所屬人員確實依法行政，

防止濫用或侵害個人資料隱私，確保民眾個人

資料安全，維護警察整體形象，依據警政署「警

政日誌管理系統作業規定」，各警察機關應依

層級定期於每月或每兩週利用系統提供之統

計分析表，針對異常之查詢數量、時間及對象

之所屬人員進行稽核，並須不定期利用查詢紀

錄電子檔深入瞭解並積極發掘問題，有明顯不

當情形者應責承第一層單位進一步查處深入

稽核。 

 

四、 是否可能使用監視錄影系統所擷取之片段影像

進行人臉比對。 

現行道路或社區之監視錄影系統皆為監看該道

路人車通行狀況，鏡頭設置高度高且拍攝角度廣，

以達到大範圍監看車流及人潮之目的，其所攝錄

影像中之人臉大小及角度，均未達可供本署警政

相片比對系統比對之基本要求，且警政署警政相

片比對系統與各縣市自建之路口監視未有結合

運用，現行偵辦刑案是以經驗法則輔以人工判斷，

以犯罪嫌疑人之外觀特徵掌握其移動路徑並瞭

解犯罪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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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警政署當前有權限使用人臉辨識系統之員警數

量，及自 100 年 4 月 13 日系統啟用至今，各年

度系統受人臉辨識查詢之數量。 

警政署現有提供警政相片比對系統之警用行動

電腦計 15,849部，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6、7

條規定，為查證人民身分，當前有權限使用警用

行動電腦之外勤員警人數計 46,011 人，於法定

職務必要範圍內依法在外執勤時領用警用行動

電腦，僅限於進行為民服務、對違法違序事件進

行查證及偵辦刑案時使用，自 100 年 4 月 13 日

系統啟用至 108年 4月 12日，查詢次數共計 93

萬 9,359 次。各年度查詢次數如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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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警政署警政相片比對系統各年度查詢次數 

（單位:次） 

統計自 100 年 4月 13日至 108年 4月 12日 

年度 

查詢次數 

桌機版 
警用行動電腦 

(當年度載具總數量) 
總計 

100 4,580 --- 4,580 

101 5,316 --- 5,316 

102 7,523     4,172(80部) 11,695 

103 11,826 103,069(3,984部) 114,895 

104 14,256 116,936(5,984部) 131,192 

105 12,632 180,157(8,044部) 192,789 

106 15,995 191,391(11,155部) 207,386 

107 18,309 199,964(13,202部) 218,273 

108 5,545 47,688(15,849部) 53,233 

合計 95,982 843,377 939,359 

 


